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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股 公 開 申 購 之 常 見 問 題  

 

以 下 是 綜 合 一 般 認 購 I P O 的 常 見 問 題 供 閣 下 參 考 。  

 

1.何 謂 IPO？  

IPO (Initial Public Offer)即 「 首 次 公 開 招 股 」， 是 指 一 些 企 業 打

算 引 入 新 資 金 而 向 公 眾 投 資 者 發 行 新 股 或 債 券 等 。 此 類 股 票 一 般 在 證

券 交 易 所 上 市 ， 可 供 投 資 者 買 賣 。  

 

 

2.有 什 麼 方 法 可 申 購 IPO？  

可 以 透 過 以 下 4 種 方 法 申 購 ： 1 .白 表 閣 下 名 義 申 購 2 .黃 表 閣 下 名 義 申

購 3 .本 公 司 提 供 代 理 人 名 義 申 購 及 4 .本 公 司 提 供 融 資 方 式 申 購。詳 情

可 參 閱 刊 登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上 之 「 新 股 申 購 方 式 對 照 表 ? ?  

 

 

3.何 謂 新 股 融 資 ﹖  

新 股 融 資 是 指 金 融 機 構 提 供 給 投 資 者 信 貸 ， 用 作 新 股 申 請 之 用 。 一 般

在 主 板 上 市 之 新 股 信 貸 比 率 可 高 達 9 0 %， 即 您 只 需 支 付 申 購 金 額 之

1 0 %現 金 即 可 申 購 ， 其 餘 9 0 %之 申 購 金 額 將 由 本 公 司 以 貸 款 形 式 代 閣

下 支 付 。  

 

 

4.在 什 麼 情 況 下 應 選 用 新 股 融 資 服 務 ﹖  

在 出 現 超 額 認 購 的 情 況 下 ， 獲 分 配 之 機 會 相 對 減 少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投

資 者 可 能 預 計 未 必 會 完 全 獲 取 其 認 購 數 量 ， 因 而 認 購 多 於 自 己 的 實 際

希 望 獲 分 派 之 股 份 數 量 。 透 過 我 們 為 您 提 供 之 融 資 服 務 ， 您 便 可 用 現

有 的 資 金 認 購 更 多 的 新 股 ， 從 而 增 加 獲 配 售 機 會 。  

 

 

5.是 否 所 有 新 股 也 提 供 融 資 服 務 ? 

本 公 司 只 會 為 個 別 在 香 港 聯 交 所 主 板 及 創 業 板 市 場 申 請 上 市 的 新 股

提 供 此 服 務 。 如 欲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， 可 聯 絡 您 的 經 紀 或 本 公 司 客 戶 服 務

部 ，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( 8 5 2 )  2 2 5 0  8 2 9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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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選 用 申 銀 萬 國 證 券 提 供 之 新 股 融 資 及 代 理 人 服 務 有 何 好 處 ?  

當 您 選 用 本 公 司 之 新 股 融 資 及 代 理 人 服 務 ， 我 們 會 為 您 代 辦 新 股 認 購

及 交 收 的 手 續 。 您 只 需 透 過 本 公 司 經 紀 下 指 令 ， 將 有 關 款 項 存 入 您 在

本 公 司 之 賬 戶 ， 即 可 認 購 新 股 。 省 時 又 方 便 !  

 

 

7.欲 想 申 請 新 股 融 資 及 代 理 人 服 務 ， 應 何 時 下 指 令 ? 

一 般 為 公 開 招 股 截 止 認 購 日 之 前 一 個 工 作 天 (不 包 括 星 期 六 )正 午 12

時 前 。 若 您 已 決 定 認 購 ， 請 盡 快 透 過 本 公 司 經 紀 下 指 令 或 簽 妥 申 購 表

格 後 傳 真 致 ( 8 5 2 ) 3 5 2 5  8 4 2 6， 以 確 保 您 的 指 令 可 完 善 處 理 ， 減 少 不 必

要 的 延 誤 。  

 

 

8.應 何 時 存 入 認 購 金 額 ?  

如 以 新 股 融 資 或 黃 表 代 理 人 申 購 ， 您 應 在 公 開 招 股 截 止 認 購 日 之 前 一

個 工 作 天 (不 包 括 星 期 六 )正 午 1 2 時 前 存 入 認 購 金 額。本 公 司 會 在 當 日

凍 結 閣 下 有 關 款 項 。  

 

如 以 白 表 或 黃 表 閣 下 名 義 申 購 ， 您 必 須 以 支 票 或 銀 行 本 票 支 付 認 購 金

額 。 將 支 票 或 銀 行 本 票 連 同 申 請 表 在 公 開 招 股 截 止 認 購 日 前 ， 投 入 指

定 銀 行 之 收 集 箱 內 。  

 

 
9.怎 樣 才 知 道 申 請 是 否 成 功 及 分 配 結 果 ？   

如 以 新 股 融 資 或 黃 表 代 理 人 申 購 ， 您 可 在 分 配 結 果 公 佈 日 致 電 您 的 經

紀 或 本 公 司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( 8 5 2 )  2 2 5 0  8 2 9 8 查 詢 。 獲 分 配 之 股 份 將 在 該

日 直 接 存 入 您 在 本 公 司 的 證 券 戶 口 。   

 

如 以 白 表 或 黃 表 閣 下 名 義 申 購 ， 您 可 在 分 配 結 果 公 佈 日 查 閱 指 定 報 章

或 聯 交 所 綢 站 上 刊 登 之 分 配 結 果 。  

 

 
10.如 未 獲 成 功 分 配 或 只 獲 部 份 分 配 ， 有 關 的 認 購 金 額 或 餘 額 ， 將 怎 樣

獲 得 退 回 ？   

如 以 新 股 融 資 或 黃 表 代 理 人 申 購 ， 有 關 之 認 購 金 額 或 餘 額 將 會 在 招 股

書 公 佈 之 發 還 退 款 支 票 日 ， 直 接 存 入 您 在 本 公 司 的 證 券 戶 口 。  

 

如 以 白 表 或 黃 表 閣 下 名 義 申 購 ， 退 還 款 項 將 在 招 股 書 公 佈 之 發 還 退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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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票 日 ， 以 支 票 形 式 郵 遞 給 您 。  

 

 

11.可 否 在 新 股 上 市 當 日 沽 售 獲 分 配 之 新 股 ？   

如 以 新 股 融 資 、 黃 表 代 理 人 或 黃 表 閣 下 名 義 申 購 ， 由 於 獲 成 功 分 配 之

股 份 已 存 入 您 在 本 公 司 的 證 券 戶 口 內 ， 您 可 於 新 股 上 市 當 日 即 進 行 沽

售 。  

 

如 以 白 表 申 購 ， 您 必 須 確 保 收 妥 經 郵 遞 給 您 的 取 股 票 後 才 可 沽 售 。  

 

 

1 2 .使 用 融 資 服 務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及 風 險 ?  

新 股 上 市 時 ， 股 價 可 升 可 跌 ， 當 中 涉 及 一 定 的 投 資 風 險 ， 固 此 在 作 出

投 資 決 定 前 ， 您 應 了 解 有 關 公 司 之 業 務 性 質 及 背 景 ， 閱 讀 其 發 售 章 程

及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等 資 料 。 另 外 ， 如 在 招 股 過 程 中 超 額 認 購 倍 數 比 預 期

小 ， 投 資 者 可 能 會 獲 得 比 預 期 中 較 多 股 數 ， 因 而 可 能 需 要 額 外 再 支 付

未 足 之 認 購 金 額 。  

 

 
1 3 .何 謂 回 撥 機 制 ？  

一 般 新 股 在 公 開 發 售 時 ， 會 將 總 發 售 股 份 數 目 分 為 公 開 發 售 部 份 及 配

售 部 份 。 回 撥 機 制 是 指 當 公 開 發 售 部 份 出 現 大 量 超 額 認 購 時 ， 配 售 部

份 將 作 出 調 整 ， 從 而 增 加 公 開 發 售 之 比 率 。  

 

 

1 4 .何 謂 公 開 發 售 股 份 分 配  –  甲 組 及 乙 組 ？  

一 般 申 請 總 認 購 價 為 5 , 0 0 0 , 0 0 0 港 元 或 以 下 之 申 請 為 甲 組 ， 申 請 總 認

購 價 為 5 , 0 0 0 , 0 0 0 港 元 以 上 之 申 請 為 乙 組 。 甲 組 與 乙 組 申 請 所 獲 的 分

配 比 例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。 如 任 何 一 組 出 現 認 購 不 足 的 情 況 ， 則 剩 餘 的 股

數 將 轉 撥 往 另 一 組 ， 以 滿 足 該 組 的 需 求 ， 並 作 出 適 當 分 配 。 若 出 現 超

額 認 購 ， 分 配 將 純 粹 按 接 獲 的 有 效 申 請 數 量 而 定 ， 每 一 組 的 分 配 基 準

因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 


